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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家長/監護人活動同意書 

家長/監護人活動同意書 

 
茲同意子女 將於參加「112年澎湖縣環保局『玩轉澎

湖山海味』暑期環境教育營隊」活動（□海洋篇[7/18-7/20]/□生活篇

[7/26-7/28]， 請勾選），並同意遵守以下事項： 

(1) 參與學員及法定代理人知悉本活動有一定風險性，瞭解戶外、潮
間帶、浮潛、船行等活動可能產生之風險，且確實遵守船長及工作
人員等指示與要求事項，絕不自行脫隊，並配合穿著必要之安全配
備。同 
意上述風險告知與承擔之敘述內容並不完整，仍有其他未知或任何
意外之風險，可能導致受傷或死亡。 

 

(2) 參與學員身體健康狀況良好，無高血壓、心血管疾病、糖尿病、癲
癇等高風險與其它傳染疾病，適合從事海域體驗活動或戶外活動，
並確保從事海域活動或戶外活動前無酗酒等危險行為。如有隱瞞而
發生意外 

，不追究主辦及承辦單位責任。 

(3) 學員若有特定健康狀況，請家長斟酌考量，切勿勉強報名，相關治
療藥物請自行攜帶並提前告知工作人員相關注意事項。若無事前告
知， 致於活動中肇生事故者，由參加學員及其家長自行負責。若報
名參加請於報名表上如實勾選相關健康狀況，以備不時之需。 

 

(4) 參與學員及法定代理人同意，若活動期間，參與學員如因未遵守相
關規定及工作人員之指導、擅自脫離隊伍、從事危險行為、影響自
身或其他參與者活動體驗之權益，或有破壞公物、妨礙教學、霸淩
同儕、性騷擾、打架、歧視…等行為，本單位有權取消該學員參與
活動之資格並通知家長帶回。 

 

(5) 參與學員及法定代理人，已詳細閱覽活動相關說明及規定並願意自
行承擔一切意外風險及責任，自願報名參加本營隊活動。 

參與學員： （簽章）  

法定代理人： （簽章） 

 

 

中華民國        11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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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環境地圖投稿說明與報名同意書 

未成年人參加第4屆環境地圖創作徵選活動-監護人同意書 

監護人您好： 

為了保障貴子弟的權益，請務必詳細的閱讀本同意書之各項內容。 

 
1. 主辦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本公司新視紀整合行銷傳播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稱本單位）辦理「第4屆環境地圖創作徵選活動」，因比賽相關業務之需求，

取得您自由提供的子女個人資料，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下，本單位

將依法處理及利用貴子弟的個人資料。 

2. 您所提供以下的子女個人資料：姓名及聯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或聯

絡地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貴子弟個人之資料皆受本單位保全維護，

並僅限於公務使用。 

3. 您同意本單位以您所提供的子女個人資料確認貴子弟的身分，並與您進行聯絡、

提供您本活動之相關資訊。 

4. 您所提供之子女個人資料，若經檢舉或經本單位發現不足以確認貴子弟的身分 

真實性或其他個人資料冒用、盜用、資料不實等情形，本單位有權終止貴子弟

參與本活動之相關權利。 

5.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就您的子女個人資料向本單位（1）查詢或

請 求閱覽（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

理或利用（5 

）請求刪除。但因（1）妨害國家安全、外交及軍事機密、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

國家重大利益（2）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3）妨害本單位或第三人之重

大利益， 本單位得拒絕之。 

6. 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本單位將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 

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

同意者，不在此限。 

7. 本單位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致您

的子女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應查明後，於電話或信函

或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中，擇其適當方式通知您。 

8. 團隊如獲獎須配合主辦單位全程拍攝「第4屆環境地圖創作徵選」活動紀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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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照片，並同意主辦單位後續為教育推廣及行銷之目的，得將前述影（照）片於

世界各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及使用於報章雜誌、網站、展間或任何

形 式之媒體。 

9. 您瞭解本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單位

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子女個人資料之效果。 

 

 

 

 

 

 

 

 

 

 
※簽署即視為您已詳閱並瞭解本同意書的內容，且同意子女參加本單位辦理之「第

4 屆環境地圖創作徵選活動」，並遵守所有事項，謝謝。 

 

參賽者簽名：  

監護人簽名： 

 

 
中華民國        112 年 月 日 


